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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出席人數就是5人，達到§206I過半數董事出席的法定出席門檻。 
(二) 法定多數決門檻的計算（出席董事果半數同意）： 

如果達到法定出席門檻後，緊接著要計算法定多數決門檻，計算法定

多數決門檻時，要迴避的董事不計入出席154。接續前面的例子，計算法定

多數決門檻時，此時甲、乙就不算入出席人數，所以本次董事會應有出席

人數3人中過半數同意（也就是2人）才符合法定多數決門檻。 
  
  
  

貳、§223的相關爭議： 
   
【§223適用前提】 

只有在「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交易的情形才適用本

條。舉例來說，若甲擔任A公司的董事，只有在「甲和A公司交易」

（為自己）或是「甲代理乙與A公司交易」（為他人）或是「甲代表B公

司與A公司交易」（為他人）的情形才落入§223的範圍。若是甲同時擔

任A、B公司董事，且甲並非A、B公司董事長也無代理A或B公司交易，

 
154 經濟部95年3月16日經商字第09500526860號函：「按公司法第206條第1項規定：

『董事會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又本部91年5月16日經商字第09102088350號函：『董事會之決

議，對依第178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仍非不算入已出席之董事人數

內』，所稱『仍非不算入已出席之董事人數內』，係針對董事會能否開會之法定門

檻所為規定，即公司法第206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法

定開會門檻）之範疇。於達到法定開會門檻後，針對議案表決時，依公司法第206條

第2項準用第180條第2項規定，對依第178條規定應利益迴避之董事，不算入已出席之

董事人數內者，則屬公司法第206條第1項後段規定：『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法定決議門檻）之範疇。是以，如甲公司有12席董事，7席董事出席董事會（計

算法定開會門檻7席時，包括應迴避及毋庸迴避之董事），其中5席對A議案應利

益迴避，則董事會對A議案之決議，應為2席過半數同意通過（因5席對A議案應利

益迴避，故不算入7席中而為2席）。」 

觀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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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A、B公司要交易的情形（共通董事），則無本條適用155（114台大法

研第1題第1小題）。 
  
  

  

 
 

◎問題意識： 
從前述§223適用前提來看，似乎已經滿明確的，但最近實務出現

兩則有趣的案例，對於要不要適用§223及如何適用§223等問題，都有

相當大的疑義，以下為讀者介紹156。 

一、案例一、共通董事長： 
A公司與B公司的董事長皆為甲，A公司與B公司要簽約，此時應由

哪間公司改派監察人代表簽約？ 
(一) 司法實務：「得」由各該公司的監察人代表。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65號民事判決  

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

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條定有明文。所稱他

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而其規範意旨在於避免利害衝突，並防

範董事長損及公司利益。故股份有限公司與他公司為法律行為

時，倘雙方董事長為同一人，既與董事為他人與公司為法律行為無

殊，自得由各該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無須經公司董事會之決

議授權。 

……A公司董事會業以系爭決議接受B公司委託之系爭藥物

 
155 邵慶平，公司法：規範與案例，2024年增修3版，元照，頁296-297。 
156 詳細統整§223的適用範圍，可參喻李，公司法第223條適用之相關問題研析

（上）――由他來代表公司交易是不是搞錯了什麼？，https://readerspace.com.tw/ 
20241231-1/（最後瀏覽日：2025/2/17）。 

§223適用範圍的模糊不清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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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案及締結契約。果爾，能否謂A公司之監察人乙無權代表A
公司與B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自滋疑問。 

   
  

(二) 學者評析157： 
在本件中，兩家公司董事長為同一人，可能兩家公司基於「高標

準」遵守法律的考量，所以兩家公司都派監察人代表簽約。但正因如

此，兩家公司均不符合公司法§223「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的前提要

件，因此可能陷入「多做多錯」的處境158。 
針對最高法院「得由各該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的見解，

此 見 解 應 是考 慮 到 兩 家公 司 採 取 「高 標 準 」 的做 法 ， 若 不適 用

§223，可能滋生監察人代表權權源依據的疑義，甚至影響交易的效

力，並非合理；又最高法院並未依§223的文義要求「『應』由監察

人為公司之代表」，而是認為「『得』由各該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之

代表」159，此一見解顯然逸脫公司法§223文義的判決，與其說是肯

定、強化§223的意旨，不如說是更突顯出§223規定的不妥。 
 

157 邵慶平，公司法：規範與案例，2024年增修3版，元照，頁297-299。 
158 雙方都派監察人代表簽約就會落入以下窘境：對A公司來說，因為A公司的董事甲

是B公司董事長，所以理論上來說A公司應由監察人代表簽約，B公司由董事長甲

代表簽約，才會符合§223的安排。但此時B公司卻是由監察人代表簽約，那對A
公司來說就不會是§223所說的「A公司董事甲為B公司（他人）與A公司為交

易」，因此A公司的監察人就無法取得§223的代表權，而可能被認定是違法的。

也因此，本件其中一個攻防焦點就是A公司監察人到底有無代表權？A公司董事會

得否授權監察人代表簽約？例如本件二審時A公司就曾主張：「系爭契約之簽訂

係由兩造之監察人代表兩造所為，惟本件簽約不符合公司法第223條規定，故非

屬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為法律行為之情形，因甲於本件僅係就系爭契約之簽訂有

利害關係，並非係以其個人名義與A公司或B公司為法律關係，而無雙方代理之情

事，理應由其他無利害關係之董事分別代表A公司與B公司，而非應由監察人為代

表，是各該監察人於本件並無代表權，且未經過董事會合法授權代表簽約，因此

所代表簽訂之契約無效」。 
159 不過其實§223並未提到「應」這個字，只是依多數見解的理解，應該都會認為

§223是指「應」由監察人為公司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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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針對最高法院「A公司董事會業以系爭決議接受B公司委託

之系爭藥物開發案及締結契約。果爾，能否謂A公司之監察人乙無權

代表A公司與B公司簽訂系爭契約，自滋疑問」的見解，最高法院似乎

認為「董事會已決議通過系爭藥物開發案及締結契約，因此監察人可

依§223代表公司簽約」，反過來說，「若董事會未決議通過系爭藥

物開發案及締結契約，監察人就不可依§223代表公司簽約」。這樣

的見解似乎與過去最高法院「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法律行為時，

無須經公司董事會之決議核准160」的見解相衝突。 

二、案例二： 
甲是A公司董事長、B公司的董事，乙則是A公司董事、B公司董事

長。假設A公司和B公司為交易，是否適用§223？對A公司來說，乙若代

表B公司交易，A公司就要派監察人代表交易；對B公司來說，甲若代表

A公司交易，B公司就要派監察人代表交易。尷尬，這時哪間公司要退？ 
(一) 司法實務：不適用§223。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7號民事判決  

且公司法第223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

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其立法目的係在

禁止雙方代理，以保護公司之利益。系爭終止協議簽訂時，甲、

乙依序為A、B公司之董事長，渠等各自代表A、B公司簽訂立系

爭終止協議，能否謂渠等為雙方代理，亦非無疑。 
  
  

(二) 學者評析161： 
 

160 最高法院100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酌公司法第223條立法規範意旨，

在於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本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作為

公司之代表，以避免利害衝突，並防範董事長礙於同事情誼，而損及公司利益，

故監察人代表公司與董事為法律行為時，無須經公司董事會之決議核准。」 
161 邵慶平，共通董事之公司間交易與監察人代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7

號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37期，2024年7月，頁171-172；邵慶平，公司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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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採認為本件不適用§223，判決雖未提供說理，但此一限

縮§223適用範圍的見解162，並非無據，同時也提供我們徹底反省、

檢討§223的契機。 
申言之，在本件案例中，這兩間公司進行交易的過程，若其中一

間公司由董事長代表簽約，則另一間公司的交易代表人就必須改派成

監察人。在此一交易過程中，究竟哪一間公司可以「維持現狀」而由

董事長擔任代表人，哪間公司必須「退讓」改變其正常情形下的代表

人而改派監察人代表，顯非無疑。 
進一步言，針對兩公司之間的特殊交易的規範（§223），允許一

間公司維持現狀，並要求另一間公司退讓而改派，這樣的制度正當性

也值得加以檢討。 
尤有甚者，若其中一間公司的監察人明確反對此一交易，那這間

公司就可以選擇維持現狀而由董事長代表簽約，並協調由另一間公司

退讓而尤其改派監察人代表簽約。當事人一個簡單的選擇與安排，竟

可讓監察人的反對決定該交易的生效與否，產生180度的變化。這樣

的制度設計與運作，實在讓人疑惑。 
  

  

 
      

一、否定見解163，監察人有實質審查權限： 

 
範與案例，2024年增修3版，元照，頁297-298。 

162 因為從§223文義來看，本件應有適用§223，只是到底要A公司還是B公司改派監

察人，並不明確。 
163 相同見解，參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65號民事判決：「按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223
條定有明文。所稱他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而其規範意旨在於避免利害衝突，

並防範董事長損及公司利益。故股份有限公司與他公司為法律行為時，倘雙方董

事長為同一人，既與董事為他人與公司為法律行為無殊，自得由各該公司之監察 

監察人依§223代表公司為該法律行為前，是否應先經董事
會決議？監察人是否有實質決定權或審查權？ 

爭 


